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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公司决议主要包括股东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董事会决议，其成立必须符
合程序要
件，否则就可能埋
下产生法律纠纷的隐患。综合相关案
例，笔者尝试分析在司法实践中公司决议不成立的常见情形。

法律条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
条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决议
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
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
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二）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
的；（三）出席会议的人数或者股东所持表决权不符合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
；（四）会议的表决结果未达到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的；（五）导
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

一、公司未实际召开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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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称
：杨平、杨喆与北京火炎焱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

审理法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案号：(2016)京0105民初39864号

裁判要旨
：根据庭审确认的事实，杨喆、杨平二人并未召开过火炎焱公司第三届第二次
股东会，火炎焱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召开过第三届第二次股东会，且杨喆、
杨平亦从未做出过与火炎焱公司第三届第二次股东会决议相关的意思表示，会
议召开的事实要件、会议召集的程序要件和决议的程序要件均不具备，故涉案
公司决议不成立。杨喆、杨平请求确认第三届第二次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具有
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三、签名、印章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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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称：南安市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南安市成功水利电力工程勘察设

计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

审理法院：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案号：（2018）闽01民终1320号

裁判要旨
：本案应按界竹口公司章程关于董事会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的具体规定为判断
决议成立与否之依据，各方对董事会决议的表决通过比例存在争议，亦即对公
司章程第二十九条关于“公司董事会实行集体决策，表决实行一人一票和多数
通过的原则。董事会决议须经全体董事通过，并应形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
董事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的规定理解问题。该条款前句系约定董事会采用
集体决策原则及一人一票的表决方式，后句则为具体的决议表决通过比例规定
，即前者为原则性规定，后则为表决具体化，且决议由董事会全体董事通过，
并不存在违反法律规定之情形，其相较多数通过只是在具体通过比例上要求更
加严苛，亦符合董事会集体决策和多数通过之原则规定。由于公司章程是公司
股东共同合意制定，上述条款亦不能得出界竹口公司主张的“全体董事通过”
实为“董事会决议应通知全体董事参加”的笔误之结论，故该抗辩缺乏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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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不予采信。诚然，界竹口公司章程的此种规定，可能导致只要有董事不同
意公司的经营决策时，公司的决议决策机制即陷于僵局，但是此为界竹口公司
各方股东的自愿约定，基于尊重公司内部治理意思自治原则，法院无权干预。
一审法院以商事活动注重效率为由否定该章程规定，于法无据，应予纠正。

那么，在公司治理过程中究竟该怎样完善制度设计以避免公司决议不成立的情
形呢？根据以往的实务经验，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01.完善会议的召集程序

无论是股东会还是董事会，其召集程序必须具备合法性和正当性。如召集程序存在
瑕疵，则相应的公司决议无法体现真实的意思表示，存在不成立的法律风险。所以
，在实际的公司治理过程中，应保证会议召集人的适格性和召集程序的合法性。举
例而言，一个有限责任公司要召开股东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
规定，应由董事会或执行董事召集，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
股东会会议职责的，由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或
者监事不召集和主持的，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同
时，召开股东会会议，除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应当于会议召
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在此需特别注意开会通知能通过有效方式送达。

02明确会议的时间、地点和议题

召集人召集会议时，应在通知文件中写明会议的时间、地点和议题。这样做
，一是保证会议的效率，二是为了防止部分股东或董事违背召集通知故意不
参会或另行召开会议。

03设置资格审查的前置程序

资格审查程序主要是为了保证股东、董事及相关受托人员的适格性。在实践
中，许多公司决议不成立的情形都是因“假委托”导致的，所以在审查过程
中，尤其要关注授权委托手续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最好能和委托人进行确认
。一旦发现受托人员无代理权、超越代理权，则受托人员的出席和表决不应
被视为有效的出席和表决。

04制作完备的会议记录

股东会或董事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详细的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人
员都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会议记录应当与签名册及代理出席的委托书一
并保存。

                                    4 / 5



智行理财网
北京优东瑞京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优瑞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5严格遵守会议的表决规则

我国公司法规定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可由公司章程规定，那么如果公司章程
对于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进行了特别规定，而实际却并没有按照该特别规定
的要求进行表决，除非全体适格表决人一致同意，否则相应的决议亦不成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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